医学影像学院2020级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
根据学校《关于印发《川北医学院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办法》的通知》（川北医发〔2021〕3号）、教务处《2020级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》的精神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医学影像学专业、医学影像技术专业、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和智能医学工程专业2020级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如下：

一、成立我院转专业工作小组
组长：谭榜宪
副组长：游金辉 翟昭华 
成员：马晓洁  杨丽  祝元仲  黄小华  
工作职责：转专业工作小组（以下简称工作小组）负责我院转专业各项工作，包括讨论制定我院2020级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，组织转出考核和转入考核，审核拟转出学生名单、转入考核结果和拟录取学生名单等。

二、转出考核
（一）转出条件
凡符合《2020级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》规定的我院学生均可申请转出。
（二）工作流程
1.学生科负责宣传并接收学生提交的转专业审批表，按规定审查并完善审批表相关信息。
2.工作小组填写推荐意见。
3. 将拟转出学生名单及审批表报教务处。

三、转入考核
医学影像学院四个专业的转入考核为分专业面试。
（一）考核时间、地点
面试时间：2021年3月5日（星期五）下午15:00开始，迟到者视为弃权，不准予参加面试；
地点：顺庆校区思源楼二楼医学影像学院会议室。
（二）工作流程
1.工作小组分专业选拔面试评委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面视评委负责出面视考题，考生现场随机抽取考题，准备1分钟，当场口头回答题目，随后回答考核老师提问。每名考生的时间控制在6-10分钟内。考核老师根据学生的表现打分，汇总后计算转入考核成绩。
2. 根据学校的相关规定，计算转专业成绩，转专业成绩由所修全部必修课平均成绩（40%），转入考核成绩（60%）组成。根据转专业成绩从高到低确定拟录取学生名单。转入考核成绩低于80分者不予录取。
3. 工作小组审核考核结果和拟录取学生名单，签署意见。
4. 将拟录取学生名单和审批表报教务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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